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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哥倫布計畫試行要點第十六點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明 

十六、其他相關規定如下： 

(一)為發揮培植國內科研

人員之效益，申請人申

請時符合第三點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資

格者，不得以同點第二

款資格申請；違反者，

撤銷該補助計畫並限

期繳回全部補助經費。 

(二)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

時重複向本部提出申

請，違反規定者，依本

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三)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項申請本計

畫且審查未通過者，如

未申請當年度本部專

題研究計畫，得自本部

函知本計畫未通過之

日起二個月內，提出當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

請，本部得併入當年度

批次審查作業。 

(四)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一

款申請本計畫且審查

未通過者，如為首次申

請本計畫，本計畫不列

入本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第十點

第一款規定所稱從未

申請本部研究計畫範

十六、其他相關規定如下： 

(一)為發揮培植國內科研

人員之效益，申請人申

請時符合第三點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資

格者，不得以同點第二

款資格申請；違反者，

撤銷該補助計畫並限

期繳回全部補助經費。 

(二)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

時重複向本部提出申

請，違反規定者，依本

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三)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項申請本計

畫且審查未通過者，如

未申請當年度本部專

題研究計畫，得自本部

函知本計畫未通過之

日起二個月內，提出當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

請，本部得併入當年度

批次審查作業。 

(四)計畫主持人執行本計

畫之合計出國期間，以

計畫全程執行期間二

分之一為上限。 

(五)計畫主持人執行計畫

所獲得研發成果及其

收入之歸屬、管理及運

用等相關事宜，依科學

一、考量本計畫具鼓勵延攬人

才性質，為避免申請人於

申請本計畫未通過之情形

下，因不符合本部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

點第一款「從未申請本部

研究計畫」之規定，而喪

失者得以隨到隨審方式申

請專題研究計畫之機會，

致研究空窗期較長，爰增

訂第四款規定如為首次申

請本計畫者，本計畫不列

入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第十點第一款規

定所稱從未申請本部研究

計畫範圍。 

二、原規定第四款至第六款遞

移為第五款至第七款。 

三、其餘各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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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明 

圍。 

(五)計畫主持人執行本計

畫之合計出國期間，以

計畫全程執行期間二

分之一為上限。 

(六)計畫主持人執行計畫

所獲得研發成果及其

收入之歸屬、管理及運

用等相關事宜，依科學

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

屬及運用辦法、本部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及其

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準用

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

則、補助合約書與執行

同意書及其他相關規

定辦理。 

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

屬及運用辦法、本部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及其

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準用

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

則、補助合約書與執行

同意書及其他相關規

定辦理。 

 


